	
臺灣鐵路企業工會      分會會員災害慰問金查報及領受書

	小組別
	
	會員姓名
	
	性別
	
	年齡
	
	籍貫
	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	住址
	

	1.災害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至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2.災害經過：

□ 1.村（里）長證明
□ 2.警察機關證明

3.檢附證件：

	慰問金項目
及金額
	□ 1.住屋全毀(倒)：壹萬元正。
□ 2.住屋淹水二公尺以上：壹萬元正。
□ 3.住屋半毀(倒)：伍仟元正。
□ 4.住屋屋頂全毀：伍仟元正。
□ 5.住屋淹水一公尺以上：伍仟元正。
□ 6.住屋屋頂半毀：貳仟元正。
□ 7.住屋淹水五十公分以上：貳仟元正。
	申請
慰問金
	新台幣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分會經辦人：　　　 　　  　 核章
　監　事：　　　　　　  核章   　 分會理事長：  　　　　　　　核章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　


備註：1.領受書一式兩份聯，第一聯分會存查、第二聯附請款單送本會核發經費。
2.經分會查明屬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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